
07A河洛评谭2013年4月3日 星期三
编辑／文静 校对／黄睿典 组版／莉莉

本期统筹：陈曦
联系电话：13526946841

■电子信箱：lywbpl@163.com
■ 登录洛阳网（www.lyd.com.
cn）点击“网站投稿”
■信寄新区报业大厦《洛阳晚报》河
洛评谭版

投稿方式

马
寺
钟
声

洛
谭
说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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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鬼”也是惯出来的

【今日话题】老年代步车未经国家许
可，安全隐患大，引发的交通事故呈上升
趋势。按相关规定，驾该车上路可能被
拘留。（见本报昨日A13版报道）

小洛：真正的老年代步车实际上是一
种医疗器械，时速基本在10公里以下，通
常乘坐一人，是老年人在小区内的代步工
具，可不是现在跑在路上的那些“代步车”。

老谭：那路上跑的是啥？
小洛：严格来说，烧油的、用电的，都

是非法拼装车。它们挂着代步车的牌子，
刹车、油门都有，俨然是机动车配置，跑起
来跟汽车似的！

老谭：想不通。电动车、燃油助力车哪
个跑得慢？电动车没被禁，燃油助力车有
摩托驾照就能上路，为啥非禁代步车？

小洛：不一样啊。代步车在非机动车
道上行驶，个头太大；在机动车道上行驶，
不安全。再说，上电动车、助力车是“骑
车”，上代步车就是“开车”——这些代步车
的车身多是薄铁皮或玻璃钢制成的，驾驶

者又多未经过培训，危险不危险？
老谭：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老年

人出行是个问题：步行、骑车没体力，挤公
交挺难受，年龄大了不能考驾照，有个代步
车还不叫用？

小洛：代步车本来就是非法的东西，交
通安全隐患不说了，就说可能对老年人造
成的危害：车底盘又轻又低，起步又猛，容
易发生倾斜甚至翻车，车里还没啥安全防
护装置——这车，对老年人可能不是福祉
而是祸害。

老谭：唉，关键是代步车行业乱啊，缺乏
规则和引导，这后果不该由老年人承担。我
看，限制区域、速度，还是应该让上路。

小洛：那治标不治本。要治理，就要趁
早。你看，网上总结的这种车的“好处”：不
用交罚款，横冲直撞也没事；不用担心酒
驾，没人把它当机动车……多吓人！当然，
上年纪的人开这车一般不会胡来，但开这
车在路上疯跑的，有好多是年轻人！

老谭：论法律，论危害，不让代步车上
路有理。但这车已有了一定市场，尴尬的
非法身份问题应该得到解决，相关行业标
准应该确立。我还有个建议：交管部门在
执法时该区别对待：对老年人驾驶代步车
的，以劝导为主，如果屡劝不听，再处理。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我市面向
社会征集机关和基层“中梗
阻”和“小鬼难缠”问题线索，
遇到办事拖拉敷衍故意刁难
等，市民可随时举报！（见本
报昨日A04版报道）

上面的好政策拖着不
推行，群众急得跳脚他全不
管——“小鬼”不大，为何敢

“馒头大过蒸笼”？
这跟自上而下的“管”

有关，跟自下而上的“惯”也
有关。

因为这些办事拖拉、敷
衍塞责的“小鬼”，老百姓跑
了路、费了劲却办不成事，心
里难免要骂“恨人”“难缠”。

可就不少人来说，气愤
归气愤，到头来还是赔着笑
脸托关系，请吃饭送礼包，费
尽周折把事办了。

问题是，这次托关系把
事办了，下次咋办？在这里
托关系把事办了，到别处咋
办？没关系、没财力托关系，
事情咋办？

把“小鬼”们“惯”得越来
舒服了，事情是不是更难办？

相关程序有，标准有，时

限有，“小鬼”们心知肚明，之
所以敢不当回事，就因为他
们看准了甚至习惯了：我这
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办事
人就盼着早办成事，哪敢较
真儿？

敢较真儿，“小鬼”们就
成了纸老虎，因为他们最怕
较真儿。

咱是去办事的，不存在
有求于谁的问题。若稀里糊
涂、先入为主地把“歪道”当

“正道”，动不动惯着“小鬼”，
那就正中他们的下怀，自己
跳进潜规则的圈套。

全市征集“小鬼难缠”
问题线索，并将对“小鬼”们
使出“查”“惩”“防”“束”等
系列手段，使普通市民更有
底气站出来较真儿：该告知
的为啥不一次告知？该按时
限办完的为何一拖再拖？你

“小鬼”再精，我一个电话、
一封邮件、一篇网帖就让你

“现形”！
找“鬼”、捉“鬼”，不只

是“公家的事儿”，普通市
民也该在办事过程中拿出

“照妖镜”好好找一找，举
手 之 劳 ，舒 心 解 气 ，还 有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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